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朝阳区保障性住房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朝政办发〔2007〕33号
各街道办事处、地区办事处（乡政府）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为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，经区政府同意，成立区保障性住房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。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	组  长：
	程连元
	区长

	副组长：
	戴继楼
	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	
	李建海
	副区长

	成  员：
	王  春
	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
	
	吴凤岐
	区建委主任

	
	刘来祥
	区房管局局长

	
	张春秀
	区发展改革委主任

	
	汪  洋
	区街办主任

	
	王宝军
	区农委主任

	
	刘  勇
	区法制办主任

	
	张凤祥
	区民政局局长

	
	尚  焰
	区财政局局长

	
	邹立嵩
	区审计局局长

	
	张树安
	区监察局局长

	
	安建民
	市规划委朝阳分局局长

	
	樊文祯
	市国土资源局朝阳分局局长


    领导小组下设危旧房改造和住房保障建设办公室、住房保障和改革办公室两个办公室。其中，危旧房改造和住房保障建设办公室设在区建委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负责危旧房改造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指导、管理等项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区建委主任吴凤岐兼任。住房保障和改革办公室设在区房管局，负责保障性住房的审批、分配和管理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区房管局局长刘来祥兼任。

今后，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领导小组自行发文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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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ＯＯ七年八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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